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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民政府第 82号令第二次修改）

    十八、《北京市职业性健康检查管理办法》（1994年12月

30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1994年 12月30日北京市卫生

局发布）

    十九、《北京市职业病诊断管理办法》（1994年 12月30

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1994年12月30日北京市卫生局发

布）

    二十、《北京市职业危害作业场所监测管理办法》（1994

年 12月30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1994年 12月30日北京

市卫生局发布）

    二十一、《北京市养犬审批、登记、年度注册管理办法》

（1995年3月30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1995年3月31日

北京市公安局发布，根据 1996年4月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

批准修改）

    二十二、《北京市从事犬类经营活动管理办法》(1995年

4月 10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8号令发布）

    二十三、《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租赁房屋管理规定》

（1995年6月13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12号令发布，根据

1997年 12月3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 12号令修改）

    二十四、《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务工管理规定》（1995年

6月13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 14号令发布，根据 1997年12

月3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12号令修改）

    二十五、《侗北本京市外地来京人员经商管理规定》（�11995年

6月13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 15号令发布，根据 1997年 12

月3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 12号令修改）

    二十六、《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从事家庭服务工作管理

规定》（�11995年6月13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1995年6月

15日北京市劳动局发布，根据1997年 12月31日北京市人

民政府第 12号令修改）。

    二十七、《北京市住宅配套商业服务业用房管理办法》

（1996年8月6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12号令发布，根据

1997年12月3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12号令修改）

    二十八、《北京市体育运动项目经营活动管理办法》

（1998年11月12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17号令发布）

    二十九、《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卫生防疫管理规定》

（1999年9月17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39号令发布）

    本决定自2004年7月 1日起施行。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北京市展览、展销活动消防

安全管理暂行规定》等二十七项规章部分条款的决定

（2004年6月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150号令发布）

    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北京市展览、展销活动消防安

全管理暂行规定》等二十七项规章的部分条款作如下修改：

    一、《北京市展览、展销活动消防安全管理暂行规定》

（1986年5月30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1986年6月26日

北京市公安局发布）

    1、第一段中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条例》的有关

规定”改为“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2、删去第二条。

    二、《北京市影剧院、礼堂防火安全管理规定》（1986年6

月30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1986年7月14日北京市公安

局、北京市文化局发布）

    1、第一条中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条例》等有关

规定”改为“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2、第六条第二项修改为：“演出文艺节目需要烟火效果

时，应当采取相应的防火措施；安装电气设备，必须在影剧

院、礼堂电工配合下按规程进行。”

    3、第七条第二项修改为：“舞台、观众厅及其相连接的房

间内，禁止使用炉火或者液化石油气。因特殊需要使用明火

时，必须经单位保卫部门批准，并采取可靠的防火措施。”

    三、《北京市城市公用热力设施管理暂行规定》（1986年

11月 15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京政办发 〔1986〕141号文件发

布）

    1、第二条修改为：“市市政管委是本市城市公用热力设

施管理工作的主管机关，区、县供热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

政区域内的公用热力设施管理工作。”

    2、第三条修改为：“城市公用热力设施由产权单位负责

维护和管理。”

    3、第四条修改为：“新建、改建、扩建城市公用热力设施，

必须按照热力技术规范进行设计、施工。城市公用热力设施

工程竣工，必须依法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与其他城市公用热

力设施相接投入使用。”

    4、第七条中的“市公用局”改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组

织”。

    5、删去第八条。

    四、《北京市工人技师考评和聘任暂行办法》（1987年9

月24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京政发〔1987〕117号文件发布）

    删去第六条、第十条、第十一条。

    五、《北京市水域游船安全管理规定》（1988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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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民政府京政办发〔1988制度〕19号文件发布，根据 1997

年12月3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12号令修改）

      1、删去第二条、第五条第一项、第六条、第七条。

      2、第三条、第五条中的“公安机关”改为“交通行政主管

部门”。

      六、《关于生产经营清真食品必须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

惯的若干规定》（1988年3月2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京政办发

〔1988〕26号文件发布，根据 1997年 12月31日北京市人民

政府第 12号令修改）

    第二条修改为：“单位或者个人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向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领营业执照后，应当经区、县民族工作

部门登记、审验，悬挂由市民族工作部门统一制发的清真标

牌。

    “清真食品生产经营者改业、歇业，除向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登记外，应当将清真标牌交回区、县民族工作部门。”

    七、《北京市电影、电视、广播节目设置场所消防安全管

理规定》（1989年3月6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5号令发布）

    1、第一条中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条例》及其细

则”改为“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2、第五条第一项修改为：“在摄制场所布景，须经场所管

理单位的保卫部门同意”。

    八、《北京市大中型公共建筑停车场建设管理暂行规定》

（1989年5月5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14号令发布，根据

1994年1月17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修改）

    1、第四条中的“城市规划管理局（以下简称市规划局）”、

“规划局”和第九条中的“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改为“规划

行政主管部门”。

    2、删去第五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

    九、《北京市实施〈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细则》（1990年

9月 1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1990年 10月22日北京市

公安局发布，根据 1997年12月3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12

号令修改）

    1、第四条第二款修改为：“经批准开业的旅馆，因故停

业、转业、歇业、合并、改变名称、迁移、变更法定代表人和营

业项目等，应当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后3日

内，向当地的区、县公安局备案。”

    删去第三款。

    2、第九条第三项修改为：“经批准开业的旅馆，在经营过

程中违反第三条、第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处以200元以下罚

款。”

    十、《北京市实施〈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的若干规定》

（1991年 1月5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1991年 3月9日北

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发布）

    1、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第

十一条和第十八条中的“房地产管理局”改为“房地产行政主

管部门”。

    2、删去第四条第二款、第十七条。

    3、第五条第二款修改为：“区、县鉴定机构对所承担的房

屋安全鉴定有困难或者有争议时，可会同或者移交市级鉴定

机构鉴定。”

      删去第三款。

      十一、《北京市机动车维修行业治安管理若干规定》

（1991年5月 18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1991年8月 1日

北京市公安局发布，根据 1997年 12月3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

第 12号令修改）

      1、删去第三条、第四条。

    2、删去第六条第一项、第二项。

    十二、《北京市消防产品生产、销售、维修监督管理规定》

（1994年1月2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1994年2月28日

北京市公安局发布，根据1997年12月3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

第12号令第一次修改，根据2002年2月 11日北京市人民政

府第92号政府令第二次修改）

    第六条修改为：“消防产品维修单位应当对维修后的消

防产品附维修合格证。对于经维修达不到产品标准的消防产

品，维修单位应当填写报废单，并通知送修单位报废。”

    十三、《北京市住宅锅炉供暖管理规定》（1994年8月3

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15号令发布）

    1、第三条第一款修改为：“市市政管委是本市住宅锅炉

供暖工作的主管部门。区、县供热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住宅锅

炉供暖的日常管理工作。”

    删去第二款。

    2、第四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二条和第十四条中的

“房地产管理机关”改为“供热行政主管部门”。

    3、删去第六条、第九条第二款、第十二条第一项、第十六

条。

    4、第七条中的“当地区、县供热办”改为“所在地的区、县

供热行政主管部门”。

    5、删去第八条第一款第八项、第二款。

    6、第十二条、第十三条和第十五条中的“房地产管理机

关”改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组织”。

    7、第十二条第三项修改为：“除本规定第八条第一款规

定情形外停止供暖的，责令立即供暖，并按停止供暖天数每

天处 1000元罚款，但最高不超过3万元，同时将未供暖期间

的供暖费退还给采暖用户。”

    8、第十四条第二款修改为：“采暖用户无正当理由拒绝

缴纳供暖费的，所在地的区、县供热行政主管部门可以责令

其限期缴纳，逾期仍不缴纳的，按日累计加收应缴供暖费1%

的滞纳金；情节严重、拒不缴纳的，供暖单位可以依法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十四、《北京市工程建设监理管理办法》（1995年2月21

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5号令发布，根据 1997年12月31日北

京市人民政府第 12号令修改）

    1、第八条第一款修改为：“成立监理单位应当在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后，到建设监理主管部门办理资质认定

手续。”

    2、删去第十八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

    十五、《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

（1995年6月13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13号令发布，根据

1997年 12月3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 12号令修改）

    1、删去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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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2,删去第十一 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项、第六项。

    删去第二项、第三项中的“情节严重的，吊销其《房屋租

赁安全合格证》”。

    删去第二款。

    十六、《北京市实行婚前医学检查管理规定》（1995年8

月10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24号令发布，根据 1997年 12月

3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 12号令修改）

    删去第四条第三款。

    十七、《北京市邮票和集邮品管理办法》（1996年8月2

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 11号令发布）

    1、删去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四项、第十八

条。

    2、第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凡需从事集邮品经营的单

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向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并向市邮政主管部门

备案。”

    3、第十五条修改为：“开办集邮品交易市场的单位，应当

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后，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相

关手续。”

    4、删去第十六条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

    十八、《北京市实施〈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若干规定》

（1997年3月28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3号令发布）

    删去第十条中的 “有特殊情况确需使用电力捕鱼的，应

当经市政府农林办批准”。

    十九、《北京市出租汽车治安管理规定》（1997年 12月

22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 11号令发布）

    1、删去第五条中的“运营车辆和驾驶员”。

    2、删去第六条第五项、第九条第三项。

    3、删去第七条第三项、第五项。

    二十、《北京市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与使用管理规定》

（1998年4月 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 1号令发布，根据2001

年8月27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82号令修改）

    删去第十九条第二款。

    二十一、《北京市人才招聘管理办法》（�11998年9月 11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第 12号令发布）

    1、删去第四条、第五条。

    2、删去第九条中的“区、县所属单位及无主管单位向所

在地的区、县人事局提出申请，由区、县人事局初审后报市人

事局审批；市属单位及其他单位向市人事局提出申请”。

    二十二、《北京市企业治安保卫责任制规定》（�11999年 1

月14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22号令发布）

    删去第九条第四项。

    二十三、《北京市清洁燃料车辆加气站管理规定》（1999

年7月2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31号令发布）

    1、第三条第一款修改为：“市市政管委是本市加汽站管

理的行政主管部门。区、县燃气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

域内加汽站的日常管理工作。”

    删去第二款。

    2、删去第八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

    3、第十条第一项中的“市公用局”改为“市和区、县燃气

行政主管部门”。

    4、第十三条第一款中的“市公用局委托市燃气管理办公

室”改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组织”。

    二十四、《北京市职业介绍管理规定》（2000年6月 18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第57号令发布）

    删去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六项、第十五条第一款。

    二十五、《北京市社会力量 办学若干规定》（2000年7月

1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59号令发布）

    删去第十五条、第十八条第二款。

    二十六、《北京市实施（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办法》（�2000

年11月26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64号令发布）

    1、删去第九条、第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

    2、删去第十三条、第二十三条中的“公安机关”。

    3、第十三条中的“30日”改为“20个工作日”。

    4、删去第十八条中的“特殊情况经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同

意可以适当延长”。

    5、删去第二十四条中的“擅自”。

    二十七、《北京市汽车租赁管理办法》（2002年8月21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第105号令发布）

    1、第十条修改为：“申请从事汽车租赁活动的，应当持相

关材料向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的市区管理机构或者远郊区

县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在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查决定，对投入

运营的车辆颁发租赁车辆证件。”

    2、删去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和第二十条中的

“经营许可证件”。

    3、第十八条中的“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营汽车租赁的”

改为“未取得车辆租赁证件而从事汽车租赁活动的”。

    此外，根据本决定对《北京市展览、展销活动消防安全管

理暂行规定》等二十七项规章部分条款的文字和条、款、项顺

序作相应的修改和调整。

    本决定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北京市展览、展销

活动消防安全管理暂行规定》等二十七项规章依照本决定修

正后重新公布。

    【简讯】东城区财政局局长办公会学法突出四个注重。一是注重学法的计划性、系统性。每年都

坚持制定学法计划，每月第一次局长办公会讲法。二是注重学法的方式，坚持自学与辅导相给合。三是

注重学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结合财政工作实际，组织学习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四是注重发挥领导

干部带头学法用法的辐射作用，推动全局普法工作的深入开展。 （供稿：北京市东城区财政局）




